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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建规字〔2026〕4号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为切实加强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全过程的监管，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

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我厅制定了《江苏省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管理办法》，

已于2026年1月12日经厅党组会审议通过，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1月29日

江苏省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全过程的监管，规范房地产开发

经营行为，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等法规、规章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项目开发管理的相关要

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拿地、命名、资金、建设、销售、竣工

验收等环节中的主要事项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以下简称项目手册）。

第三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范围内项目手册备案的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县（市、区）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项目手册备

案的实施与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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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项目手册备案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统一管理、资源共享”

的原则，分为填报、生成、核验、归档等流程。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或者取得土地

使用权批准文件 15日内通过信息系统填报项目有关信息，由房地产开发行政

主管部门生成项目手册。

第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月如实填报、更新项目手册，确保填报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

房地产开发项目未开工建设或者暂停建设的，应当通过信息系统标注相

关情况。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填报的

项目手册内容进行抽查核验。

第八条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调整填

报主体，转由受让人继续填报。

第九条 项目手册信息系统涉及的项目土地使用权证书、使用土地批准

文件、项目批准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等数据可以通过

共享采集。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竣工验收备案、资质许可等环节可以使用项

目手册数据作为基础数据。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终止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填报终止信息。房

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手册进行归档处理，并移交城市建设档案机构。

第十一条 项目手册信息系统开发建设应当满足房地产开发项目监管和

全生命周期档案管理需求。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在抽查核验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的，应当及时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3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年 2月 28日。

《关于实施房地产开发（电子）项目手册制度的通知》（苏建房〔2009〕164号）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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